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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表規範內容說明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三日施行，更提醒我們以

往的選務工作都忽略了行動不方便的人投票時所遭遇到的不便與困難，就因為投

票所的環境有障礙不友善導至很多的老人家和身心障礙者不方便甚至於無法順

利完成投票工作，如何讓這些行動不方便的人能夠順利的完成投票，當務之急就

是讓投票所環境及服務能夠做到完全無障礙；今年中選會特別制訂了「投票所無

障礙設施檢核表」就是因為以往選務人員對無障礙環境的標準認知上有很大的誤

解和落差，導致中選會作全國投票所無障礙環境總清查時，所獲得的回覆都是無

障礙，但事後就會有很多身心障礙民眾投訴投票所有不方便甚至無法順利投票的

現象，所以選務人員對「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表」內容就必須充分的了解，才

不會重蹈覆轍讓選務工作蒙上不友善的陰影。 

    以下就針對「投票所無障礙設施檢核表」的內容說明： 

首先我們把檢核表分成 1、樓層 2、通往投票所之無障礙通路 3、無障礙通路上

之坡道 4、電梯及昇降設備 5、投票所內五大部分 

 

一、 樓層 

 

1、 投票所以設置於一樓為原則，如設置於地下室或 2 樓以上者，應有電梯、昇

降設備或坡道通達。 

因為對拄拐杖或輪椅者是無法利用樓梯或斜坡道通達一樓或地下室的，

也不建議用人力「人肉電梯」抬上去，因為會讓服務者及被服務者都處於不

安及危險的情境，所以應有電梯、昇降設備或坡道通達。 

 

二、 通往投票所之無障礙通路 

 

2、 自投票所所在場地之主要道路或人行道通往投票所出入口之間，至少有一條

無障礙通路，並應設置引導標誌。 

障礙者到了投票所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到指示牌，說明關係位置，讓他

知道哪一條通路是無障礙可以通達他要投票的地方，引導標誌必須連續不中

斷，沿途轉彎處都必須設置，直到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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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路地面平整、堅固、防滑。 

從單位外的車道開始到投票區出來，沿途通路的地面必須平整不得有高

差，如有高差超 0.5 公分者必須作斜坡或斜角處理，地面鋪才也必須為堅固

且防滑，不得為植草磚、草皮、石子地面，因為老人家、輪椅及拐杖族都不

易行走在上面。 

4、 投票所儘量選擇通路上未設置水溝格柵者，如設置水溝格柵，在其主要行進

方向，開口不得大於 1.3 公分。 

盡量選擇不要設置水溝格柵之通路，如果無法避免也應該作適當的處理，

如選擇孔徑小於 1.3 公分的格柵或調整孔徑較長的那一邊與行徑方向垂直，

這樣才不會讓輪椅的小輪子陷下去卡住，也不會讓視障同胞的白手杖插進去

折斷，同時也不會讓拐杖者的柺杖頭插入發生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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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路地面無高低差在 0.5 公分以上之情形，或雖有高低差在 0.5 公分以上之情

形，但已進行以下處置： 

(1)高低差在 0.5 公分至 3 公分者：作 1/2 斜角處理。 

(2)高低差大於 3 公分者：設置符合規定之坡道。 

 

高低差 20 公分以下 5 公分以下 3 公分以下 

坡度 1/10 1/5 1/2 
 

當通路上有高低差在 0.5 公分至 3 公分者，必須作 1/2 斜角處理，大於 3

公分者就必須依法規定設置固定式斜坡，但因地形或建築結構的因素得採用

替代改善原則處理，也就是可採用活動式斜坡板處理，其坡度就不用依上述

表格規定設置，但最好要有 1/6 的坡度而且還要請攜帶斜坡板過來的人幫忙

推上推下，因為這樣的坡度一般電動輪椅是沒問題，可以自行上下，但是如

果碰到自己推的手動輪椅，就未必能自行安全的上下，甚至有可能發生輪椅

翻車的危險。 

 

 

 

 

 

 

 

 

 

 

 

 

6、 室外通路淨寬不得小於 130 公分，室內通路走廊淨寬不得小於 120 公分。 

為了能夠讓輪椅與一般人併行或會車，室外通路必須要有 130 公分的淨

寬度，因為室外比較有空間，但室內空間就比較有限，所以室內通路只要 120

公分就可以，因為輪椅的寬度約 70 公分，人的寬度約 50 公分，稍微側一下

身就可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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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路上未有門扇，或雖裝置門扇，門扇淨寬不得小於 80 公分，並於投票日當

天全程維持開啟。 

整個通路上所有的門不管有沒有門扇，門的淨寬最少要有 80 公分，因為

輪椅寬度約 70 公分，加上推輪椅時雙手必須張開，當張開時兩邊至少必須提

供 10 公分的手部操作空間，所以徑寬必須大於 80 公分。 

 

8、 通路上未有門檻或門檻高度在 0.5 公分以下，或門檻高度雖在 0.5 公分至 3 公

分，但需作 1/2 斜角處理。 

 

 

 

 

 

 

 

 

 

 

 

當通路上碰到門檻高度在 3 公分以下時直接作 1/2 斜角處理即可，但因

門檻是中間突出較高兩邊地面較低，所以必須兩側都要作斜角處理。 

 

 

 

 

 

 

 

 

 

 

 

9、 室內通路兩邊之牆壁，自地面起 60 公分至 190 公分以內，不得有 10 公分以

上之懸空突出物；如為必要設置突出物，其下方需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 

不管室內室外通路都必須注意側面有無突出物影響行人通過時碰撞造成

傷害，尤其是視障朋友在看不見的情況下很容易撞上去，所以自地面起 60 公

分至 190 公分以內，不得有 10 公分以上之懸空突出物，如果有此現象，其下

方需設置警示或其他防撞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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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通路動線上有樓梯，且樓梯底版下方鏤空者，底版至其直下方地板面淨高

未達 190 公分部分應設護欄、圍牆或其他防護設施。 

所有通路動線上有樓梯而且下方鏤空時，樓底板下方地面淨高未達 190

公分部分應設置護欄、圍牆或其他防護設施如盆栽，因為視障同胞通過時

無法偵測到 60 公分至 190 公分空間內的任何物件，直接會撞上去，很危險。 

三、 無障礙通路上之坡道 

 

11、 坡道淨寬不得小於 90 公分。如為取代樓梯之坡道，其淨寬不得小於 150 公

分。 

坡道的淨寬不得小於 90 公分，因為輪椅的寬度約 70 公分，當雙手張

開推動輪椅時兩側需要有各 10 公分的的操作空間，所以淨寬必須 90 公分

才不會摩擦到側牆，如果為取代樓梯之坡道，也就是沒有樓梯只有坡道時，

其淨寬不得小於 150 公分，因為要應付有兩部輪椅同時上下時，必須要有

150 公分淨寬才有空間可以會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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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坡道地面平整、堅固、防滑。 

坡道的地面鋪才應該要平整、堅固、

防滑，不得使用表面上釉的磁磚，或經過

拋光成亮面的材料，也不得鋪設導盲磚，

因為導盲磚凹凹凸凸會讓輪椅走在上面會

跳動不舒服，甚至會刺激神經疼痛。 

 

 

 

 

13、 坡度不大於 1/12；高低差在 3 公分以

下者，坡度不大於 1/2；高低差在 5 公

分以下者，坡度不大於 1/5；高低差在

20公分以下者，坡度不大於1/10。(註：

坡度係指坡面垂直上升高度與水平距

離之比，如坡度 1/12，即指坡面垂直

高度上升 1 公分，水平距離延伸 12 公

分) 

 

 

高低差 20 公分以下 5 公分以下 3 公分以下 

坡度 1/10 1/5 1/2 

 
坡度的計算方式很多，但不用攜帶量角器就可以算出角度的方法，就

是用垂直高度與水平距離的比例來算最為方便，比如 1/12 的坡度，就是垂

直升高 1 公分水平距離拉 12 公分這樣的坡度就是 1/12；至於坡度的規定就

依上列坡度表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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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高低差大於 20 公分之坡道，兩側須設有連續性扶手，地面至扶手上緣高度

以 75 公分為原則，且該扶手設置堅固，接頭處平整，無銳利之突出物。但

如設置扶手將妨礙通行者，則突出的部分不須設置扶手。 

坡道高低差只要超過 20 公分，坡度就不得大於 1/12，並且要加設扶手

與防護緣，扶手還必須作防勾撞處理，而且不得超出橫向通到影響行人通

行，但如設置突出扶手會妨礙通行者，則突出的部分無須設置。 

 

 

 

 

 

 

 

 

 

15、 高低差大於 20 公分之坡道，其未鄰牆壁之一側或兩側需設置不低於 5 公分

高之防護緣。 

坡道高低差大於 20 公分之坡道，未鄰牆壁之一側或兩側設置不低於 5

公分高之防護緣，因為防護緣可以防止輪椅不小心側面爆衝時可以檔住前

輪小輪子，以及柺杖不小心滑出去時可以檔住拐杖頭不至於讓拐杖滑出坡

道直接摔倒，甚至於可讓視障者上下坡道時作為追跡邊界線。 

 

 

 

 

 

 

 

 

 

 

16、 坡道端點平台兩端須淨空，坡道方向變換處需設置長、寬各 150 公分以上

之平台，且平台坡度不大於 1/50。 

坡道的起始點、終點與中間平台都必須淨空，且需設置長、寬各 150

公分以上之平台，因為如有需要垂直進入坡道時才會有 150 公分的迴轉空

間，才可順利進入坡道，當坡道為直進直出時寬度就只要與坡道的寬度相

同即可，但深度還是需要 150 公分；不管前、後、中間平台坡度都不得大

於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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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電梯及昇降設備 

 

17、 通往投票所之主要出入口及沿路轉彎處，均設有電梯及昇降設備標誌，且

標誌設置方向須與行進方向垂直。 

通往投票所昇降機的路徑上主要出入口及沿路轉彎處，都需設置昇降

機之引導標誌，因為輪椅族唯一能夠解決垂直移動的工具就是昇降機，不

像其他障別還可以爬樓梯，所以一定要有一條明確的引導系統指引輪椅族

至昇降機處搭電梯，且所有的標誌都必須與人的行徑方向垂直，這樣才可

以讓使用者看得到標誌。 

 

 

 

 

18、 電梯及昇降設備門淨寬不得小於 80 公分。 

所有的無障礙設施的門淨寬都必須大於 80 公分，昇降機也不例外，因

為這是保障輪椅可以順利進出最基本的要求。 

 

19、 電梯及昇降設備機廂深度不得小於 110 公分(不需扣除扶手佔用之空間)，機

廂內兩側並設有扶手。 

機廂身度之所以不得小於 110 公分，因為既有昇降機 6 人座的深度約

為 110 公分，輪椅的長度約為 104-120 公分左右，所以 110 公分可以讓輪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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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車勉強進入，機廂內兩邊側牆上也要設置扶手，給老人家可以握住幫助

平衡。 

 

 

20、 電梯及昇降設備操作盤之按鈕距離地板面高度為 85 公分至 120 公分，並應

附有點字標示，或有專人予以協助。 

電梯操作盤之所以需要有一組較低的按鈕，是因為坐輪椅的朋友身高

較低，經常按不到一般人使用的那一組，所以必需提供一組距離地板面高

度為 85 公分至 120 公分之間的按鈕；如果沒有這一組較低的按鈕，就需要

由專人來服務，否則輪椅朋友就無法操作。 

 

 

 

 

 

 

 

 

 

 

 

 

 

 

 

 

21、 電梯及昇降設備需裝設語音系統或觸覺裝置，報知停靠樓層及開關門之動

作，或有專人予以協助。 

電梯之所以需要裝設語音系統，是因為要讓視障朋友知道電梯停靠在

哪一個樓層，而觸覺裝置也就是點字要貼在按鈕左側，以便視障朋友操作

開關，完成開關門之動作，如果沒有這些設施就必須有專人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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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梯及昇降設備到達門開啟至關閉時間為 5 秒鐘至 10 秒鐘，或有專人予以

協助。 

電梯及昇降設備應該要有延遲開關門裝置，開啟至關閉時間為 5 秒鐘

至 10 秒鐘之間，因為行動不便者進出電梯時動作較慢，經常會被門夾到，

避免發生危險所以必須要有延遲裝置，如果沒有就要有專人予以協助。 

 

 

 

 

 

 

 

 

 

 

 

五、 投票所內 

 

23、 出入口未設有門檻，或雖有門檻，其高度在 3 公分以下，並作 1/2 斜角處理。

但高度在 0.5 公分以下者得不受限制。 

投票所內之出入口門檻高度在 3 公分以下須作 1/2 斜角處理，否則會讓

輪椅者撞飛出去，或讓老人家及視障朋友踢到跌倒。但高度在 0.5 公分以下

者得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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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設有無障礙圈票處遮屏，遮屏尺寸應便利行動不便選舉人之圈票。 

中選會已經備有符合行動不便者使用之無障礙圈票處遮屏，與一般圈

票處遮屏不同之處是寬度、高度與深度，因為輪椅需要的操作空需要大一

點，高度也需要在 65-72 公分之間，否則就無法讓輪椅深入桌面下方，讓投

票人可以更靠近桌面操作，深度需要到 30 公分是方便視障朋友擺放多份的

選票，並且可以操作點字板。 

 

 

 

 

 

 

 

 

 

 

 

25、 張貼明確之文字標示及圖示，引導選舉人投票。 

選舉人當中有高齡者、弱視者、輪椅族等，這些人都有各種不便之處

需要克服，例如高齡與弱勢者需要在明顯處用對比色及較大字體的文字標

示及圖示給他們看，否則他們就很難發現與順利閱讀標示及圖示，同樣的

輪椅族因為比較矮，需要有適當高度、角度及文字大小的標示及圖示，才

能方便輪椅族閱讀。 

  

 

 

26、 備有視障者投票輔助器。 

視障同胞在投票時需要

有輔助工具才能順利完成圈

選工作，視障者投票輔助器就

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輔具，輔

助器上面設有點字，可讓視障

朋友將選票套在輔助器上，在

經由點字找出要圈選的位置

逕行圈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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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投票匭上緣距離地板面高度不得大於 85 公分，投票口深度不得大於 25 公

分。 

投票所內在擺設投票匭時往往疏忽輪椅族當中較為嬌小的朋友有沒有

辦法靠近票匭投票，因為如果票匭放在椅子上或教室講台上，距離太遠或

太高的時候，有些人是無法靠近或靠近了，但投票口太高以至於無法順利

投票，所以投票口高度不要超過 85 公分，距離投票人深度不要超過 25 公

分。 

 

 

 

 

 

 

 

 

 

 

 

 

 

 

28、 領票、圈票及投票之動線應有利於身心障礙選舉人使用，並保持暢通。 

投票所內在規劃動線時應考慮到行動不便的人之動線空間，因為代步

車及大型輪椅進來時所需要的通路及迴轉空間都比較大，所以規劃之初就

必須考量通道最少保留 120 公分，迴轉空間至少 150 公分。 

 

 


